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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

社会转型视域下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功能
变迁与现实回应

余敬，梁亚荣∗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

摘 　 要：农村集体公益用地作为农村公益设施的载体，对于农民基本社会福祉的保障、精神文化生活

水平的提升起重要作用。 通过对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功能变迁的梳理，发现随着社会转型，因农民与

国家相对关系改变，农村社会生活方式变化，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功能历经了计划经济时期实现国家

强力统合到新时期的功能分化，正沿着国民公共服务功能与集体成员共享功能分离、传统聚集功能

衰退与现代公益功能兴起、血缘凝聚功能弱化与社区服务功能强化、行政功能的离析与个体福利价

值观回归的路径演化。 需要通过完善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的界定、权属制度、管理制度进行完善等几

个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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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除了基本的承载与产出功能外，还有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载体。
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由古代的公田、学田等演化而来，与现代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等自益型、私用

性质土地不同，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属于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范畴，具有公益性、集体成员共益

性。 农村集体公益用地为集体所有，位于农村地区，其受益对象主要是不特定的集体内部成员，
对成员的生活质量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农村集体公益用地也是维持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石，具
有强烈公益属性。 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农村集体公益用地一方面剥离了应由国家承担的普

惠性公民福利功能，另一方面延续了古代氏族或宗族祭祀、精神信仰等传统公益功能，同时出现

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型公益用地功能。 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功能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传承与分

化，与传统功能相比出现比较大的差异，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一、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的功能变迁

现代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由传统时期的农村公益用地演化而来。 传统以氏族、血缘为基础的

村落共同体中，乡村精英阶层通过公田（用于救济贫苦） 、学田（用于奖励清寒学生） 、义田、义
庄 ［１］ 等公益用地实现接济氏族内部底层群体，维持氏族内部运行秩序稳定，发挥“同族相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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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的氏族存续，维持氏族成员的最低生活，维系氏族祭祀等功能。 正如日本学者长野

郎所述，中国古代社会缺少必要的公共保障制度，而“宗族、民间社会救济事业发展迅猛，有效地

填补了官办救济事业落后所留下的空白” ［２］ 。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农村社会结构与农民生活

方式发生变化，现代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功能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
（一）计划经济时期：实现国家强力统合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的一个主要功能为满足行政计划实施的需要。 计划经济

时期尤其是人民公社制度下，通过国家全方位、自上而下的统令计划，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

得到了空前规模和快速的发展。 农村以工分制的方式组织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农闲季节，公
社组织各生产大队进行河渠修挖、道路养护等公共物品的建设任务。 之后各地跟风式建立起食

堂、场（社）部用房等，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开发利用在“口号”式的运动中完成，相当一

部分公益事业用地与基础设施用地的立项并不符合实际，脱离了农村经济现实发展水平，忽略

了农村实际需求。
计划经济时期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实现国家对农村社会的统合与管

控。 １９５６ 年后，我国农村社会从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开始恢复基本的生产建设，由于特殊的政治

经济环境，此时国家公权力介入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实行行政化供给 ［３］ ，国家政权下沉，
实现对农村社会全方面管控。 土改时期，我国乡村迅速由农会干部、共产党员取代旧的乡绅和

乡村精英成为领导者，主导了乡村公益设施建设 ［４］ 。 自 １９５８ 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之后，
农村集体公益性用地被广泛用于计划性公益设施的建设，如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推行的“大寨模

式” （兴修水库、大坝、集中建房等） ，政府通过集体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幸福院等公共福

利设施将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农村。 这一时期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建设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也造

成了传统祠堂、庙宇、戏台等集体公益设施被破坏 ［５］ 。
（二）改革开放初期：公益功能的边缘化

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开发利用陷入停滞，并在农村土地改革中逐渐边缘化。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权力在农村的“退场”与乡村精英治权的弱化，农民集体几乎无力承担组织

公共设施与公益事业建设的重任。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心偏

向农村私用性质土地分配上，弱化了集体经济组织功能，造成了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建设、利用规

模的萎缩。 虽然在立法上 １９８６ 年《土地管理法》第 ３７ 条提出“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

设等乡（镇）村建设”的农村公益用地的分类，但实践层面上由于分税制而导致地方政府无力承

担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建设，甚至连建设乡村公路、乡村小学等农村集体公益设施，也要

向农民摊派。 据调查显示，有些 ２００３ 年已进行乡村道路改造和建设的村，平均每户缴纳的道路

改造费近 ２００ 元 ［６］ 。 农民集体及其自治组织机构高度依附于乡镇基层党政组织，无心管辖集体

内部的基本福利设施建设。 乡村社会精英群体松散，失去对农村集体成员的组织号召力。 国家

对农村公益设施与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也主要集中在大型水电工程、国道、通信设施，对于宗教

祭祀、养老、文化娱乐等公益性设施出现缺位，农民生活质量长时间未得到提升。 由于正处于高

度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发展较为缓慢。
（三）社会转型期：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功能的分化与探索

进入 ２１ 世纪后，社会转型与城乡融合加快，农村公益用地及其上承载的公益设施受到社会

普遍关注，国家与农民集体开始对农村公益用地制度建设进行探索。 一方面国家为完善农村公

益设施、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利用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建设了一批乡村小学、娱乐广场、健身广场、
公园等公益设施，启动了国家层面的改革。 以 ２００６ 年全国免征农（牧）业税的改革与发改委出

台《关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为标志，国家开始探索

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制度的构建，并陆续出台了系列文件进行政策层面探索。 实践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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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新农村建设中，通过并村和易地集中安置等措施，配套与城市社区相同的村庄规划和公益

设施。 另一方面部分农村地区自发组织修复了宗族祠堂、庙宇、坟地等传统公益用地，继而延续

传统农村精神文化活动，传承了公益用地的传统功能。 整体而言，本时期由于城乡社会保障制

度尚未统一，农民集体与集体成员的关系尚未理顺，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建设规模、类型、管理制

度等均未形成成熟的模式。 同时由于理论上尚未能对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制度深入研究，
现阶段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制度建设仍存在较多不完善之处。

二、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功能变迁路径与原因分析

在现代农村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农民对于精神文化、医疗教育、体育娱乐等发展性需求增

加，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由传统的维持氏族秩序稳定与基本生存保障功能向满足现代农民对精神

文化、个体发展的功能变迁。 发展路径上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大包大揽向改革开放初期的放

任内部生长，再向国家与集体分类协调建设的道路转变，随时代变迁出现分化并形成了一定的

路径模式。
（一）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功能变迁路径分析

１．国民公共服务功能与集体成员专享功能分离

按照农村集体公益性用地的用途一般可以分为四类：第一，宗教祭祀用地。 如公益墓地、寺
庙、祠堂用地等；第二，生活用地。 如洗衣口、渡口、公共食堂、公共厕所、垃圾站用地等；第三，休
闲娱乐用地。 如水井纳凉口、老年活动室、棋牌室、篮球场、健身广场、公园用地等；第四，公共事

务用地。 如公田、学田、义庄、村委会用地、广播站用地等。 上述集体公益用地类型根据受益对

象与设立主体不同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国民性公共服务用地。 如生活类用地中的垃圾站，休
闲娱乐类用地中的公园，公共事务用地中的公田、学校用地。 此类土地蕴含着每一位公民所应

享受到的、国家应予以保障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同公民基本生存权、发展权等人权紧密相关，有
助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保障农民最低限度的自主和自由并从中获益，是公民实现平等权的重

要物质基础，有利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合理差别和维护每个个体的尊严。 另一类为

集体内部成员共享类公益用地。 如宗教祭祀类用地中的宗祠、宗族墓地、寺庙，生活用地类中的

水井纳凉口、棋牌室，公共事务用地中的村委会用地。 此类集体公益用地及其上的公益设施主

要供集体内部成员使用，其主要功能为氏族或宗族祭祀、宗教精神文化传承，对于凝聚集体内部

成员向心力，强化集体成员的认同感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转型与进步，平等关注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条件与提供公共服务是现

代政府的重要职责，平衡与协调不同地域、群体之间的利益是社会公平的使然。 国家有责任、有
义务对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及其上承载的公益设施进行投资、建设、维护，如近年来国家投资设立

的乡村广场、利用集体土地投资设立的小学、福利院等，这对农村村民基础福利工程进行了基本

的保障。 另一方面，集体成员专享的公益用地及其上的公益设施，其受益对象也主要为集体内

部成员，若由国家用全体纳税人的税收投资建设则是对其他多数公民的不公平，因而此类公益

用地及其设施的设立应由农民集体内部供给。 由此，出现国家与农民集体根据自身所对应的职

责与义务不同，而对不同类型的公益用地及其上的公益设施进行分管的趋势。
２．传统公共活动功能衰退与现代公益功能兴起

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及其上的公共空间是农村社会各关联主体基于公共性需要，按照农村社

会人际交往规则进行社会活动和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 ［７］ ，这种公共场所在不同的时期存在的形

式也有所不同。 传统农业社会所延续下来的公田、学田由于社会发展而没落，一些古老的公益

用地如寺庙、祠堂、茶馆、社戏场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因“扫四旧”而被破坏，其占用的土地被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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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社学校、商店、大队部办公用房、稻场、仓库等。 人民公社解体后，原统一规划建设的公社

办公房、稻场、麦场等被私人或者村民小组挪作他用，或作为经营性建设用地，不再具备公益性。
总之，传统公共活动类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由于农村社会的发展而趋于萎缩。

随着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直接导致传统公益用地不可避免的衰

落，如洗衣机的使用代替了传统洗衣口，电视、电话、空调的普及代替了传统的广播站、纳凉、聊
天场所，聚众性生活方式的减少致使传统农村公共聚集地的弃用；同时，随着生活方式与内容的

丰富，垃圾场、篮球场、棋牌室、老年人活动室等公益设施在农村地区普及率越来越高，农村通过

网络与外界联系加强，农民对生活方式的便利性、快捷性、舒适性追求提高，相应地对符合时代

性的现代公益设施、精神文化设施、体育娱乐设施需求提升。 因而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的现代公

益功能兴起，并在现代农村社会生活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
３．集体（血缘）凝聚功能弱化与农村社区功能强化

“共同体”是指“一定地域” “共同的纽带” “社会交往”以及“认同意识” ，是一个社区或共同

体最基本的要素和特征 ［８］ 。 传统农村自然村落的形成通常是由于血缘关系和家族利益，公益用

地以及公益设施的修建多以宗族为单位进行。 传统的公田、宗祠、家族墓地等公益用地对宗族

起到凝聚功能。 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封闭的公社集体生活使得其成

员具有较强的政治认同感、集体荣誉感、责任感。 人民公社通过行政命令方式建设的公共食堂、
广播站、礼堂、保管室等公益用地迫使农民依附于集体生活，但这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形成的共

同体难以存续。 而传统的内生性农村宗教祭祀用地、传统生活用地、娱乐用地逐渐没落，祠堂、
墓地等用地功能和地位大不如以前，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向心力功能弱化。

随着城乡融合加速，村落共同体的孤立与封闭状态逐渐被打破，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双重

影响下，乡村社会的原子化、空心化、过疏化、空巢化趋势越来越严重 ［９］ ，农民的流动性与独立性

增强，农村社会群体的成分日益复杂。 农民对集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逐渐淡化，农村公共精神

趋于离散，农村社会朝着城市社区方向发展。 在这种融合趋势下，传统的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凝

聚功能逐渐淡化，尤其是新农村建设推进，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的类型与模式接近于城市社区，政
府集中主导道路规划、医院、学校、公共广场等公益用地配置，社区性雏形渐显。

４．行政功能的离析到个体福利功能的回归

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由计划经济时期行政嵌入、按计划供给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到现代国家

介入与村庄内生性恢复探索道路的推行，理论与实践也开始反思现行农村公益用地制度运行与

农村实际需求是否契合，并针对性改造。 如一些地方乡村新建的休闲绿地并没有考虑乡村活动

的特殊性与村民的实际需求，机械化地完成上级指示任务，最终沦为“形象工程” ［１０］ 。 但也有一

些地方将传统纳凉地改造成篮球场、健身角，将闲置的祠堂改造成复合祠堂与村委会办公地功

能的场所 ［１１］ 。 这种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的现代改造也反映了农村集体公益用地价值观认识的变

化，即由行政性、集体主义观回归到农民福祉与个体公益价值观的本源轨道上来。
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保障村民平等地享有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利益，

需对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功能价值导向予以重视。 公有财产中的公物尤其是土地以及依附于土

地的公物，为公民平等权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 ［１２］ 。 农村集体公益用地是集体成员个人

物质基础实现与精神文化提升的重要基础，是作为公民个体价值实现的保障，也是农村传统宗

族文化的寄托与社区公共精神的纽带。 在集体公共空间里，若村民之间的横向联系加强，公共

舆论更有作用，合作也更易达成，农民参加公共空间的活动，有助于培养其公共精神和公共意

识，这也是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功能价值的体现。 所以注重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对现代农民生活的

契合度，注重保护以祠堂、宗祠等为代表的传统资源，是农村集体公益用地本源价值回归。
（二）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功能变迁的原因分析

经济与社会发展快速转型的背景下，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制度逐步回归到理性的道路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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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大包大揽或放任自生的道路已被历史证明并不适合我国现代农村社会实际。 农村集体公益

用地制度的分化亦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首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民与集体、国家的关系从三元到二元转变。 中国古代以基层政

权和宗族势力为触角，用户籍制度将一家一户的小农整合到整个社会中，将农民紧紧地束缚在

土地上 ［１３］ ，整个农村社会结构为“家庭—氏族—国家”的三元社会关系。 建国后，在人民公社政

社合一、高度一体化体制下，村落共同体转变为由国家权力深度干预和控制而形成的政治共同

体 ［１４］ 。 农村社会结构变为“农民个体—公社—国家”的三元关系。 直到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

制度才逐步松动，村界的多元化与村落公共空间向外流动、延伸 ［１５］ ，国家对公共领域的直接投

资、干预，城乡医疗、养老、交通等社会保障制度趋于一体化。 同时，农民的自主性加强，已经不

再完全依赖集体组织，农民对集体或社区认同不断减弱 ［１６］ 。 乡村自治组织在村民生活中的作

用下降，村民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日益松散 ［１７］ 。 农村社会结构逐步向“农民个体—国家”的二元

结构模式转变。 因而，这种农民与国家之间三元到二元的关系转变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第一，国
家与集体对农民生活福祉提升的义务分工不同：承载国民普惠性的基本生活保障性公益设施用

地由国家负责，承载传统精神文化设施的义务由集体自行负责。 第二，农村社会生活方式与城

乡生活方式差别缩小，农村传统精神文化类公益用地减少，但总体上得到了保留。 与城市公益

用地相较，农村集体传统精神文化用地的有无及存续意义是二者最大的区别。
其次，由于农村社会逐步开放，人口频繁流动。 随着近年来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地方政府往

往采取拆小并大的方式将多个小型自然村或空心自然村进行合并，或者把农民集中到城镇新建

小区集中居住，让农民“上楼” ，形成新农村社区。 加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动，越来越多的农

民脱离农村、农业劳动。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１９９０ 年底城镇人口同乡村人口该比值为

０．３５９ ∶ １，２０００ 年该比值为 ０．５６８ ∶ １，２０１５ 该比值为 １．２７８ ∶ １。 农村人口大量流出，尤其是年

轻人的净减少，导致农村集体自治组织与基层政府在农村公益用地及公益设施建设的组织上乏

力，农民对公共用地的关注度不断降低，甚至原有的公益设施因年久失修而难以发挥作用。
最后，由于农村社会生活方式与组织结构的变化导致传统公益用地功能弱化。 工业化的发

展进步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来广大农村单一农业生产方式，使得大多数农民不再受到土地的束

缚 ［１８］ ，传统纳凉地、洗衣口等萎缩甚至消失趋势难以避免。 农村公益用地的组织主体由传统农

业社会乡绅阶层到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下沉的政权力量控制，再到改革开放后农村基础组织的涣

散，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的管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村民自主、自觉。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基层政权

在农村还具有较强的动员力和震慑力，农民也愿意在村委会的安排下对公益设施建设进行财力

与人力的“摊派” ，村委会作为“半官半民”属性的机构，其特性造成了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
随着农村改革深入，尤其是 ２００６ 年税费制度改革后，农业税费的取消导致了基层失去了公共费

用主要来源，削弱了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实力，导致农民集体难以自我服务。 在缺乏权威性自治

组织的情况下，农民个体更不愿意将私人财产与精力投入到公益事业建设，农村集体公益用地，
尤其是传统公益用地延续陷入困境。

三、转型期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功能的现实回应

经济与社会快速转型期，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制度与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民性社会保障功能的剥离与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个体发展、村民福利的功

能凸显，客观上要求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回归到公益本质轨道上来，因而需要对相关制度进行调

整，以适应现代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的发展。
（一）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的界定

概念是反映思维对象的本质属性及其分子的思维形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概念的两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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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逻辑特征 ［１９］ 。 对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功能制度进行现实回应，其前提是对其内涵、外延有一个

清晰的界定，并通过规划来确定具体的范围，以便对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功能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１．农村集体公益用地概念的厘正

由于现行立法上并未对公益用地内涵与外延进行严格界定，学理上通常认为，农村集体公

益用地指的是为特定地域范围内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公共利益需要使用的土地，目的是为了保

障集体经济组织、农村社区的共同利益，具有公法属性，在财产价值位阶上具有优先性 ［２０］ 。 就

其内涵而言，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承担着促进社会平等、增进农民福利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等多

重任务 ［２１］ ，是集体公益用地的内在本质。 就其外延而言，农村集体公益用地位于农村地区，为
农民集体所有。 主要类型为四类：生活用地、休闲娱乐用地、公共事务用地，但不包括水利、电力

等公共基础设施用地，也不包括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自益性、私用性质土地。
在与相关土地类型的区分方面，具体而言，第一，农村集体公益用地与国有公益用地不同。 国有

公益用地所有权属于国有，属国有建设用地范畴，用于城乡公益事业的建设，范围上主要为城市

地区，但国家因公共利益而征收的农村集体土地也属于国有公益用地。 而农村集体公益用地所

有权主体为农民集体，属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农村公益设施建设，范围为农村地区。 第

二，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同农村承包经营地、宅基地不同。 这几种农地虽然均属于集体所有，但承

包经营地、宅基地属于自益性、私用属性。 集体成员以户为单位，根据承包合同或申请从农民集

体处获得土地使用权。 而集体公益用地属于公益性、共用性土地，使用上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

性。 第三，农村集体公益用地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同。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主要目的是用

来发展集体企业等集体营利性项目，如农家乐、乡镇企业、养殖场用地等。 而集体公益用地属于

非营利性用地，用于提升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成员个体发展，如宗祠、公益墓地、学校用地等。
２．农村集体公益用地范围的确定

对农村集体公益用地概念的界定除理论上确定其内涵与外延外，还需要从实践上通过乡村

规划确定具体用地范围。 按照《城乡规划法》 ，我国土地规划体系分为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

划、村庄规划四种体系，城市和镇规划又分为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其中乡规划与村庄规划并没

有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要求，这也导致了乡、村两级规划的滞后性，集体公益用地的规划、利用

缺乏前瞻性。 农村公益用地先申请、后建设的模式导致发展空间在很大程度上陷入被动局面，
如农村现代生活所需的配套公园、绿地、健身场所需的公益用地，因缺乏事先规划而导致选址和

规模难以达到合理化、最优化。 因而农村集体公益用地规划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首先，从
立法上，乡、村两级规划中也应实行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制度，并根据村庄未来人口数量，预留

出绿地、广场、池塘、学校、养老院等配套公益用地；其次，对凡是通过乡、村庄规划被确定为集体

公益用地的，非因国家公共利益或重大集体公共利益不得改变规划用途；最后，集体公益用地规

划的确定与修改应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或村民会议通过。 通过上述方式使得农村集体公

益用地能够得到有效的界定与划分。
（二）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的权属制度的完善

１．农村集体公益用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

对农村集体公益用地所有权制度而言，私法意义上的所有权受到极大的限制，与一般私用

性质宅基地、承包经营地不同之处在于其更多地受到“公共利益”的挤压，因而农村集体公益用

地所有权制度的调整核心在于所有权权能的完善上。 所有权的权能指的是“于法令限制之范围

内，得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其所有物，并排除他人之干涉” ［２２］ 。 首先，在占有与使用权能上，一
旦通过相应程序被确定为公益用地的，所有权人的占有权能不再具有排他效力，而被糅合进了

公益用地使用人对土地的占有，此时所有权人原本拥有的民法上的排他性占有、使用权能被“公

共地役权”压缩至极限 ［２３］ ，实践上讨论其所有权权能行使实际意义已经不大；其次，在处分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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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益性是其首要价值目标，公益性阻断了所有权人对集体公益用地民法上的抵押、担保、流
转等处分权能的行使，所有权人任何对集体公益用地的处分行为必须以不损害集体公共利益为

前提，但处分权并不是绝对灭失，如因国家公益或者其他重大集体公共利益需要除外；最后，在
收益权能上，集体公益用地私法上的收益权因公益而被挤压，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因管理成本或

保护性利用可以进行适当的收费，这种收费一是要经过严格的行政审批，二是其收益必须还复

于原公益用途。
２．农村集体公益用地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农村社会转型期，农村社区、公益组织均处于尚未完善的阶段，对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的具体

使用缺乏清晰的管理制度安排。 结合我国农村公益用地利益实际，可根据使用主体的不同分为

个人利用、法人利用和非法人组织的利用三种。 第一种，对于普通个体而言，对集体公益用地可

基于集体成员权进行非排他性的使用，如村图书馆、篮球场，集体成员因公共利益需要对其非排

他性利用，所有权人农民集体须予以忍让。 第二种，对法人而言，如果是村集体内民办教育机

构、民办养老院（公办属国家应承担的国民福利范畴）等组织，经过农民集体的同意、相关行政

机关的审核后相关法人组织可以使用，而这种使用的性质实质上是一种公共地役权。 公共地役

权是为了公众利益的需要，公众或公共事业部门享有的在相关不动产上施加负担或不利益，不
动产所有者或使用人负有容忍义务的一种权利 ［２４］ 。 从权利构造来看，公共地役权是传统私法

上地役权的新发展 ［２５］ ，是在传统民法上的私人地役权不能解决公用事业的背景下而发展起来

的，具有一定的公私复合性 ［２６］ ，这和美国法上用于湿地等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保存

役权功能相似 ［２７］ ，相应组织可基于公共地役权对农村集体公益用地进行公益性利用。 需要注

意的是，对于寺庙、宗祠这类有固定场所，尚未登记成法人的组织，可根据《民法总则》第 ８７ 条、
９２ 条之规定，经依法登记成立，取得捐助法人资格，允许其在现有用地范围内使用农村集体公

益用地，以保障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精神文化功能、宗教信仰功能的发挥，维护农民的精神发展权

益。 第三种，对于非法人团体而言，如皮影戏队、划船队、鼓乐队等日常无须固定场所的非法人

组织，经过农民集体同意，基于公共地役权，可利用现有文化站、广场等开展相关活动。
（三）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管理制度的完善

自由与限制相伴而成，农村集体公益用地与宅基地、承包地等私用性质土地的管理方式有

较大区别，私用性质土地管理核心在于对自由利用的保障上，而集体公益用地的管理核心在于

公益属性的保障，保障其公益性不受侵害与公众自由利用不受干涉。 首先，需要通过土地规划

控制保障其公益性。 此处的规划控制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乡村控制性规划确定公益用

地范围，即原则上所有公益设施必须在此范围内建设利用，其他非公益设施不应在此范围设立。
另一方面是具体公益设施的建设必须通过详细性规划的审核，控制公益设施建设的规模和协调

整体乡村建筑布局。 其次，通过公益用地用途控制保障其公益性。 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的具体利

用必须通过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住建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保证其公益用途，并进行确权与

登记、颁证。 对于既有的传统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如庙宇、墓地、祠堂等，应在尊重历史与利用现

状的基础上，由农民集体申请，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审核、确认该地的公益用途，并在权属证

书上注明该土地使用性质为公益用地。 最后，通过处分权限制保障其公益性。 凡是规划、批准

为集体公益用地的，不得随意改变其用途，不动产登记机关对集体公益用地的抵押、担保、用途

变更等处分应不予登记。

四、结语

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到社会转型期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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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公益用地功能出现分化、衰退及新的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类型兴起，农村集体公益用地的

价值认识也随之发生变化。 城乡同权、个体自由与平等、区域发展平衡、城乡公共服务均化等价

值目标要求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应当符合现代农村社会发展规律，农村集体公益用地制度改革也

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步伐，向满足提升集体成员精神文化需求、完善基本社区公共服务、维护农

民集体及其成员的公共利益的功能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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